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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裹分拣员顺走手机

年 月 日凌晨 原

审被告人杨某在顺丰公司的

中转场 上夜班 负责快递包裹的

分拣工作

凌晨 时许 杨某在分拣快递

包裹的过程中 将自己经手分拣的

一个外有 标志 内有一部小

米 手机的快递包裹秘密窃走

同月 日 顺丰公司发现托

运的包裹丢失 经调取 查看

中转场 的监控录像 发现被

本单位人员杨某窃取 遂于同月

日向公安机关报案

当日下午 杨某被抓获 公安

人员从杨某身上搜出被盗的手机

后带杨某前往其暂住地四川省

县某地 从房内查获被盗手机的充

电器和发票 经鉴定 被盗手机价

值 元

杨某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在

分拣工作时窃取手机包裹的事实

并赔偿顺丰公司 元

该当何罪存在争议

一审法院四川省 县人民法

院认为 被告人杨某以非法占有为

目的 秘密窃取他人财物 数额较

大 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

鉴于被告人杨某当庭自愿认

罪 且属初犯 被盗财物已追回

可对其从轻处罚 据此判决被告人

杨某犯盗窃罪 判处罚金人民币三

千元

宣判后 四川省 县人民检

察院提出抗诉

抗诉称 县人民法院审理

的被告人贾某盗窃案 贾系初犯

认罪态度好 有悔罪表现 被盗车

辆追回并发还失主 盗窃金额为

元 判决结果为拘役五个月

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 被告人杨

某盗窃案 杨系初犯 当庭自愿认

罪 被盗手机追回并发还失主 盗

窃金额为 元 判决结果为单

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

两案盗窃金额和量刑情节相

当 判决结果差距很大 原判对杨

某的量刑畸轻 特抗诉并提请二审

改判

四川省 市人民检察院支持

抗诉 经二审审理 进一步确认了

被告人杨某的具体工作情况为

年 月 日 原审被告人杨

某与仕邦人力公司签订 劳动合

同 约定杨某由仕邦人力公司派

往顺丰公司工作 派遣时间从

年 月 日起至 年

月 日止 该时间与劳动合同的

期限一致

顺丰公司为劳务派遣工提供劳

动岗位并支付工资 奖金 加班费

等劳动报酬 被告人杨某作为被派

遣人员 需接受顺丰公司的管理

四川省 市中级人民法院二

审认为 原审被告人杨某作为顺丰

公司的工作人员 利用经手本单位

财物的职务之便 采用盗窃方法侵

占本单位价值 元的财物 其

行为应属职务侵占性质 但因侵占

的财物价值未达到职务侵占罪数额

较大的定罪起点 万元 依法不应

以犯罪论处

年 月 日 该院作出

刑终字第 号刑事判

决 一 撤销四川省 县人民法

院 刑初字第 号刑事

判决 即被告人杨某犯盗窃罪 判

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 二 原审被

告人杨某无罪

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上述

终审生效判决后 四川省人民检察

院以原审被告人杨某的行为构成盗

窃罪 四川省 市中级人民法院

刑终字第 号刑事判

决认定原审被告人杨某的行为属于

职务侵占性质 并改判为无罪确有

错误为由 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

提出再审抗诉

年 月 日 四川省高

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 四川省

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认定事实

清楚 适用法律正确 审判程序合

法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的抗诉理由

不能成立 依法不予支持

至此 被告人杨某在历经一审

法院以盗窃罪对其判决有罪后 经

二审及再审审理 均被人民法院确

定为无罪

职务侵占与盗窃之辨析

职务侵占罪是指行为人利用职

务上的便利非法侵占本单位财物数

额较大的行为

盗窃罪和职务侵占罪的区别在

于行为人实施犯罪时是否利用了职

务上的便利

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盗窃本单位

财物的 不应以盗窃罪论处 而应

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的

规定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

所谓职务上便利 是指行为人

因在本单位具有一定的职务所产生

的方便条件 即管理 保管 经手

本单位财物的便利

本单位财物不仅指本单位所有

的财物 还包括本单位持有的财

物 即单位占有 管理之下的属他

人所有的财物也应视为本单位财

物 所谓侵占 是指行为人以侵

吞 盗窃 骗取或其他手段非法占

有本单位财物的行为

刑法 第二百七十一条规

定 公司 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

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将本单位

财物非法占为己有 数额较大的

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数

额巨大的 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

可以并处没收财产

刑事诉讼法 第十二条规

定 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对任

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该条款是对

人民法院定罪专属权的规定 是从

立法上确立了定罪权的专属 即只

能由人民法院依法行使

我国实行两审终审制 人民检

察院对于自己提起公诉的案件 认

为第一审人民法院所作出的判决有

错误 可在法定期间内向上一级人

民法院提出抗诉 要求重审 经二

审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的判决为终

审判决 二审判决宣告后立即发生

法律效力

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

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 如果

发现确有错误 有权按照审判监督

程序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

该案中 被告人杨某经一审检

察机关提起公诉 被一审人民法院

判决有罪 后经一审检察机关提起

抗诉 被二审人民法院宣告无罪

又经省级检察院机关再审抗诉 终

被省级人民法院裁定维持原判

被告人杨某看似简单的刑事案

情 却 曲折 地历经了刑事案件

的一审 二审及再审程序 最终感

受到了司法的公平正义

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 当单位

职工利用了职工经手单位财物的工

作之便 以秘密窃取的方式 非法

占有了本单位管领的他人财物 因

占有财物的价值数额尚未达到职务

侵占罪的刑事追诉标准 仅符合盗

窃罪的入刑数额时 能否视行为人

的职工身份不见 径直认定其构成

盗窃罪

笔者认为 包裹分拣员 监守

自盗 属于秘密窃取型的职务侵占

行为 未达到立案金额 不构成犯

罪

刑法通过设定侵财性犯罪

保护财产的占有秩序

包裹所有权人与快递公司建立

物品托运关系 向快递公司交付待

运物品并支付有关费用 快递公司

取得了对包裹财物的合法占有

以单位为视角 单位员工因履

行工作职责 在工作时间里将工作

场所内本人经手的财物秘密的占为

己有 应认定员工窃取了本单位的

财物

从托运人这一边看 法律上应

认为快递公司侵犯了他的物权 原

因是 快递公司的员工在履职过程

中 窃取了托运人交付给快递公司

托运的特定物品 快递公司受合同

之约非因不可抗力丢失了托运人的

包裹 此乃违约性侵权

持分拣员构成盗窃罪观点的人

认为 分拣员偷取的仅仅是包裹所

有人 托运人 的财产 未侵犯快

递公司的财产权

从民法角度 若包裹内物品无

法原物追回 快递公司应当向包裹

物权人赔偿损失后 可再行内部追

偿 保护的不仅是财产的所有权

亦保护财产的占有权 刑法就是要

通过对财产占有权的保护 达到维

护社会财产占有秩序的立法目的

在罪名设定上 刑法既通过设

定盗窃罪禁止行为人行秘密窃取之

事 又通过设定职务侵占罪 禁止

单位员工利用职务之便 监守自

盗 职务侵占行为包括但不限于

盗窃行为

本案中 包裹分拣员不仅侵占

了包裹物权人的财物 更是非法侵

占了快递公司占有的财产权

职务之便 与 工作之

便 浅析

对包裹分拣员而言 其工作职

责就是分拣包裹 任务就是完成单

位指定的包裹分拣

国家工作人员的职责来自法律

法规的明文规定 属于法定职责

国家工作人员履行职责就是依法执

行公务 其工作的面向是普通大

众 照此而论 公务人员的职务体

现为公务性 职权性 管理性 与

一般劳务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故刑

法及其司法解释一再强调要将公务

行为与一般的劳务行为区别开来

以确保准确定罪

相比而言 非公职人员的职责

由单位自治 大多通过公司章程或

者合同予以书面约定 公司领导与

公司员工的工作职责划分体现的是

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虽公司高管与

公司员工存在着管理与被管理的关

系 但二者仅是工作职责不同 难

谓公务与劳务之分

因此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而

言 工作职责 工作任务 职务

快递公司的分拣员从事包裹分拣工

作就是他在公司的正当职务 以职

务犯罪活动中区分 公务 与 劳

务 为由 试图对其他单位工作人

员的工作做 工作便利 与 职务

便利 的划分 不仅徒劳也没有意

义

因此 非公职单位的工作人员

有明确的工作职责划分 在履行工

作职责过程中 将经手的单位财物

非法占为己有 就应当认定为其利

用了职务之便

对 经手 的认定 文义

解释应优先选择

经手 的文义含义 就是经

过某人的手 亲自办理 刑法第

条规定的行为 指职务侵占行

为 实际上是公司 企业 单位人

员的贪污行为 行为人必须利用自己

主管 管理 经手单位财物的便利条

件 需特别强调的是 经手 并不

是指普通意义上的 经手 应是指

对单位财物的支配与控制 或者说

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是指利用本人

职务上所具有的自我决定或者处置单

位财物的权力 职权

对刑法条文的解释 文义解释应

当优先被选择 只有在文义解释难以

满足正义要求 违反罪刑相适应的刑

法原则时 才宜引入论理解释

单位工作人员因履行工作职责需

要 临时占有单位财物就是经手了单

位财物 这种简易的逻辑判断不仅符

合社会对经手这一概念的一般认知

也完全符合一般民众的情感

未经单位同意 单位工作人员对

其临时占有的单位财物均不具有决定

或处置的权力 如果所有单位工作人

员将其临时经手 占有的单位数额较

大的财物据为己有的行为均都认定为

盗窃 那么职务侵占罪就几乎没有了

适用的余地 这显然有违立法目的

本案二审再审判决正确

快递公司分拣员利用分拣包裹的

职务便利 非法占有了单位的财物

系典型的职务侵占行为 因职务侵占

数额未达到职务侵占罪的追诉标准

人民法院终审宣告无罪 符合罪刑法

定原则

笔者认为 司法工作者在刑事司

法环节对行为人的行为进行评价过程

中 既要禁止对行为人作出不利的双

重评价 又要做到对行为人行为的充

分 全面评价

在出入罪的判定环节 评价不足

或者片面评价行为人之行为 断章取

义 拿其不利者任意拼凑一个看似符

合犯罪构成的罪名 对有利于被告人

的情节视而不见或者见而不用 既是

对立法的曲解 亦是对惩罚犯罪的过

度追求

正如二审裁判所指 原判虽认

定了原审被告人杨某在快递公司上

班 但忽视了杨某窃取的手机系其经

手的本单位财物这一案件事实 致适

用法律错误 应予纠正

再审法院支持了二审法院的判决

也绝对正确 杨某不构成犯罪

快递公司包裹分拣员在分拣包裹过程中 将托运人交付邮

寄的包裹占为己有 经两级检察机关逐级抗诉 人民法院终审

宣告分拣员无罪

案件一波三折 一场罪与非罪 此罪与彼罪的争议话题

的确有深入辨析的必要


